
附件1：
漳州卫生职业学院

关于2015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有关事宜的通知
一、基本原则

在漳州市招聘主管部门、学院领导及学院纪检监察的监督指导下，学院成立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招聘事宜，招聘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招聘工作办公室及教师（含实验岗位）招聘工作组、辅导员招聘工作组、监督工作组、后勤安保工作组四个工作组。招聘工作办公室负责招聘日常工作。招考工作坚持公平公开公正、竞争择优选拔的原则，学院纪检、监察部门全程监督。
二、面试时间、地点

1．辅导员面试时间、地点
辅导员岗位（岗位编码100324、100325 ）：
    （1） 时间：2015年8月1日（星期六）早上至晚上即上午8:00之前考生入围，8:30开考。
（2）地点：行政楼四楼会议室

2．教师、实训教师面试时间、地点
    眼视光教师岗位（岗位编码100321）：

（1） 时间：2015年8月2日（星期日）上午8:15之前考生入围，8:30开考。
（2）地点：明智楼101室

实训教师岗位（岗位编码100316）：

（1） 时间：2015年8月2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:30之前考生入围，9:45开考。
（2）地点：致贤楼403教室

药物制剂教师岗位（岗位编码100322）：

（1） 时间：2015年8月2日（星期日）下午3:15之前考生入围，3:30开考。
（2）地点：致远楼413室

三、面试内容和方式

1．教师岗位（岗位编码100314、100321、100322）：面试内容为专业试讲（含讲课或说课）和专业知识答辩，分别占考试总分的60%和40%，主要就应聘人员的综合素质、语言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综合分析能力、课堂教学能力、动手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。面试时间为40分钟，其中专业试讲（含讲课或说课）时间 30分钟，专业知识答辩时间 10分钟。
2．实验岗位（岗位编码100316）：面试内容为专业技能测试（实验或实践操作）和专业知识答辩，分别占考试总分的60%和40%，主要测试与该岗位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、实验（践）操作能力或讲课（说课）等综合素质。面试时间为40分钟，其中专业技能测试（实验或实践操作）30分钟即理论授课时间 10分钟，实验或实践操作时间20分钟；专业知识答辩时间10分钟。
3．辅导员岗位（岗位编码100324、100325 ）：面试采取综合性面试形式即现场答辩，主要就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、综合分析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举止仪表等方面进行考察。面试时间为10分钟。
四、面试程序

1．报到抽签：考生凭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(应届生)、学历学位证复印件（往届生）等按规定的时间（考生入围时间）报到，抽签确定面试顺序，填写《面试考生抽签登记表》。若未按规定的时间（考生入围时间）报到者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2．候考：
（1）学院行政办公楼四楼406（辅导员岗位候考室）
（2）明智楼301室（眼视光教师岗位候考室）

（3）致贤楼402室（实训教师岗位候考室）

（4）致远楼307室（药物制剂教师岗位候考室）
3．面试：按照抽签号的顺序由引导员（工作人员）带到指定地点面试。
4．评分：考官评分，工作人员统计、核实成绩，考生签名确认。
5．主考宣布面试成绩
6．考生退场。
7．面试结束后，由记分员及计时核分员负责将本场所有应保存的材料、试题等分类整理，装入档案袋，交给人事处集中封存保管。
8．根据考生面试现场成绩，计算出每位考生的面试成绩和有效成绩。按照考生有效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定名次，上报学院确定参加体检人选。
五、学院地址：

漳州市芗城区西洋坪路12号

